
[bookmark: _GoBack]扬州大学国家基金项目结余经费使用
（新项目预研）申请表

	新项目名称
	

	依托的原项目财务编号
	
	项目负责人
	
	研究性质
	

	新项目预研主要研究内容
	

	预期目标和成果
	


备注: 项目起止年月自原项目结题日的次日开始，执行期不超过24个月。
     申请表正反打印，一式两份，本页撰写内容不超过1页。
项目经费预算 
	预算编制说明：
1.在填报本表之前，请认真阅读《扬州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条款。
2.预算中劳务费比例根据实际情况编制,但不得超过结余经费总经费的50%。
3.设备费一般不超过原项目设备费的结余部分；一般不增加设备费预算,确有必要的应撰写
说明并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。

	预算支出内容（单位：万元）

	结余经费使用用途
	结余经费金额
	新预算  金额
	新预算计算根据及理由

	设备费
	
	
	

	材料费
	
	
	

	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
	燃料动力费
	
	
	

	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
	资料费
	
	
	

	数据采集费
	
	
	

	印刷费
	
	
	

	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

	劳务费
	
	
	

	专家咨询费
	
	
	

	合   计
	
	
	





项目组主要成员
	编号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性别
	职称
	学位
	所在单位
	联系电话
	项目分工
	每年工作时间（月）
	签字

	1 
	
	
	
	
	
	
	
	
	
	

	2 
	
	
	
	
	
	
	
	
	
	

	3 
	
	
	
	
	
	
	
	
	
	

	4 
	
	
	
	
	
	
	
	
	
	

	5 
	
	
	
	
	
	
	
	
	
	

	6 
	
	
	
	
	
	
	
	
	
	

	7 
	
	
	
	
	
	
	
	
	
	

	8 
	
	
	
	
	
	
	
	
	
	



	总人数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	博士后
	博士生
	硕士生

	
	
	
	
	
	
	





3
	申请者承诺：
我保证申请立项项目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，并认真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认真开展工作，按时报送有关材料。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

	学院（校直属机构）学术委员会意见：
经审核，该项目属于基础研究，具有科学意义和价值，研究方案可行性，能够达到预期目标。同意推荐立项。


           主任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  学院（校直属机构）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科技处审查意见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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